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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: 600011     证券简称: 华能国际    公告编号: 2017-069 

 

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联交易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

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

 交易内容：本公司已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签署《增资协议》，本公司将与海南核电

的其他现有股东（包括华能核电）按各自持股比例以现金出资方式同比例认购海南

核电的新增注册资本。本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向海南核电支付不超过人民币 6,965.40

万元作为本次增资的对价。本次增资完成后，本公司对海南核电的持股比例仍保持

30%不变。 

 

 历史关联交易情况：过去 12 个月内，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（指华能集团及其控制

的除本公司之外的企业等交易主体）发生的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未达到披露标准的

关联交易累积共 6 次，总交易金额为 529.95 万元。 

 

一、释义 

 

1、 “本公司”或“华能国际”指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。 

2、 “华能集团”指中国华能集团公司。 

3、 “中国核电”指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。 

4、 “华能核电”指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。 

5、 “海南核电”指海南核电有限公司。 

6、 “本次增资”或“本次交易”指本公司将根据《增资协议》的条款和条件，以不超

过人民币6,965.40万元认购海南核电的部分新增注册资本。本次增资完成后，

本公司对海南核电的持股比例仍保持30%不变。 

7、  “《增资协议》”指本公司于2017年12月28日签署的《增资协议书》。 

8、 “《上交所上市规则》”指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。 

9、 “《联交所上市规则》”指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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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  “元”指，如无特别说明，人民币元。 

 

二、关联交易概述 

 

本公司于2017年12月28日与中国核电、华能核电和海南核电签署了《增资协议》。

根据《增资协议》的条款和条件，本公司将与中国核电、华能核电按各自持股比例以

现金方式同比例认购海南核电的新增注册资本，公司将以不超过6,965.40万元认购海南

核电的部分新增注册资本，华能核电将以4,411.42万元认购海南核电的部分新增注册资

本。本次增资完成后，海南核电注册资本增加至506,364万元，本公司对海南核电的持

股比例仍保持30%不变。本次增资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

大资产重组。 

 

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，华能集团直接持有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（“华能开发”）

75%的权益，间接持有华能开发25%的权益，而华能开发持有本公司33.33%的权益，为

本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。华能集团亦直接持有本公司10.23%的权益，并通过其全资子

公司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（“华能香港”）间接持有本公司3.11%的权益，通过其

控股子公司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0.49%的权益。同时，华能集团

持有华能核电100%股权。本次增资中，本公司和华能核电按各自持股比例认购海南核

电的新增注册资本。根据《上交所上市规则》和《联交所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本

次增资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。 

 

至本次交易为止，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（指华能集团及其控制的除

本公司之外的企业等交易主体）进行的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未达到披露标准的关联交

易累积共6次，总交易金额为529.95万元，与本次交易累计计算未达到《上交所上市规

则》规定的及时披露的标准。根据《联交所上市规则》，本次交易需获得本公司董事会

审议批准并予以披露。 

 

三、关联方介绍 

 

1、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 

 

华能核电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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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立时间： 

经济性质： 

住所： 

法定代表人： 

注册资本： 

经营范围： 

 

 

2005年 

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6号楼6层101 

王永福 

10,000万元人民币 

核电的投资、开发、生产、上网送电；核电及相关

技术的开发、技术服务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

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

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 

华能核电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 30 日，注册地为北京，是由华能集团全资设立的子

公司，主要从事核电的投资、开发、生产、上网送电、核电及相关领域的科技研发和

技术服务等。根据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7 年 3 月 6 日出具的《审计报告》，

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华能核电资产总计 2,154,657,822 元，负债总计 1,549,660,620

元，净资产总计 604,997,201 元，营业收入为 126,213 元，净利润为-44,784,583 元。华

能核电目前营业情况正常，经营稳定发展。 

 

2、关联关系 

 

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，本公司与华能核电的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* 华能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华能香港间接持有尚华投资有限公司100%的股权，而尚华

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华能开发25%的股权，因此华能集团间接持有华能开发25%的权益。 

**华能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10.23%的权益，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华能香港持有本公司

3.11%的权益，通过其控股子公司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0.49%的权

 华能集团 

华能开发 华能核电 

本公司 

海南核电 

100% 

19% 30% 

75% 

10.23%（**） 

25%（*） 

33.33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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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。 

 

四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 

（一）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

 

本次交易为本公司与关联方华能核电共同投资。 

 

（二）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

 

本次关联交易的目标公司为海南核电，其基本情况如下： 

 

设立时间： 

经济性质： 

住所： 

法定代表人： 

注册资本： 

经营范围： 

2008年 

有限责任公司 

海南省海口市滨贸路1号信恒大厦19-28楼 

魏国良 

483,146万元 

核电站的建设、运营和管理；生产、销售电力及相

关产品；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；新能源的开发；后

勤服务、资产租赁、核电技能培训、餐饮服务、酒

店服务。（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，依可经营项目凭

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）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 

2008年12月，海南核电由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（“中核集团”）和华能集团共同出

资设立，注册地为海南省，成立时注册资本1,500万元人民币。主要经营核电站的建设、

运营和管理；生产和销售电力及相关产品；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等。中核集团于2010

年3月将所持51%股份无偿划转至中核核电有限公司，2011年12月31日，中核核电有限

公司整体变更为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即中国核电）。华能集团于2010年12月30

日将所持有的49%股份中的30%转让给本公司，并于2013年3月将所持有的剩余19%股

份无偿划转给华能核电。海南核电目前股权结构为中国核电持股51%，华能国际持股

30%，华能核电持股19%。 

 

以下为海南核电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、2016 年 12 月

31 日及 2017 年 9 月 30 日的相关财务数据（其中，具有从事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的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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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会计师事务所对海南核电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、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表进

行审计并分别出具天健京审(2016) 1030 号及天健京审(2017) 379 号《审计报告》）： 

 

 

截至2015年12月31日 

（人民币万元） 

（经审计） 

截至2016年12月31日 

（人民币万元） 

（经审计） 

截至2017年9月30日 

（人民币万元） 

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3,159 189,755 194,475 

税前利润 1,316 525 -29,136 

净利润  1,170 520 -29,136 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

的净利润 
1,170 

520 -29,136 

资产总额 2,302,612 2,577,772 2,562,411 

资产净额 450,862 486,119 458,279 

 

（三）本次交易的定价情况 

 

本次交易中，公司将与华能核电按照在海南核电的持股比例以1元人民币/1元注册

资本的价格同比例进行增资。 

 

五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

 

《增资协议》的主要条款如下：  

1. 股本认购： 

 

根据《增资协议》，海南核电各股东方按照原有持股比例，以现金方式认缴新增

出资。其中，中国核电认缴人民币 11,841.18 万元，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51%；华

能国际认缴人民币 6,965.40 万元，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30%；华能核电认缴人民

币 4,411.42 万元，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19%。 

 

本次增资完成后，本公司仍持有海南核电 30%的权益。 

 

2. 支付方式：海南核电各股东方以现金方式将本次增资款项按本年度总额的 30%、

30%、20%、20%分别于每季度第二个月前 20 个工作日内注入至海南核电指定

的验资账户。各股东方应当在海南核电股东会决议通过增资议案之后 15 个工作



 6 

日内向海南核电注入首批出资。 

 

3. 签署及生效：《增资协议》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经中国核电、华能国际、华能

核电和海南核电适当签署后生效。 

 

六、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

 

本次增资为满足海南核电工程建设资金的需要，将使海南核电资本总额增加，进

一步提高海南核电的融资能力，以满足其年度工程建设资金需求，预计未来将为本公

司带来稳定增长的投资回报。本次增资完成后，本公司对海南核电不合并报表，本次

交易不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七、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 

 

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海南核

电增资的议案》。根据《上交所上市规则》和《联交所上市规则》，本公司的关联董事

曹培玺、刘国跃、范夏夏、黄坚、王永祥先生未参加本次交易有关议案的表决。 

 

公司董事会（及独立董事）认为：《增资协议》是按下列原则签订的：（1）按一般

商业条款（即按公平磋商基准或不逊于公司能够获得的来自独立第三者之条款）；（2）

按公平合理的条款并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；和（3）属于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

程。 

 

本公司独立董事岳衡、徐孟洲、刘吉臻、徐海锋、张先治先生对本次增资已经事

先认可，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：（1）本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

章程和《上交所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；和（2）本次交易对本公司及其全体股东是公平的，

且符合本公司利益。 

 

本次交易未达到《上交所上市规则》及《联交所上市规则》规定的需提交股东大

会审议的标准。 

 

八、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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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去12个月内，除日常关联交易外，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未达到披露标准

的历史关联交易共6次，总交易金额为529.95万元，均按有关合同条款如期履行或正在

履行过程中。 

 

九、备查文件目录 

 

1、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； 

3、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； 

4、《增资协议》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12月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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